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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合法性审查事项

目录清单

一、行政规范性文件

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，由行政机关或者法律、

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制

定并公开发布，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具有普

遍约束力，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。

审查依据：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规范性文

件合法性审核办法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23〕10 号）、《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卫市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

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卫政办发〔2020〕15 号）、

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卫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卫政规发〔2021〕4 号）、市司法局《关于印发

中卫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流程图的通知》。

提示：下列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：

（一）会议文件：包括会议通知、会议纪要、会议讲话等；

（二）商洽性工作函：包括机关之间的商洽工作、询问和答

复，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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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工作规划、

计划、要点；

（四）内部考核、行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文件；

（五）发文机关内部工作制度；

（六）人事任免及工作表彰、通报；

（七）成立工作领导小组、协调机构的通知；

（八）对小区、地名的命名的批复；

（九）征地补偿、安置方案；

（十）公示办事时间、办事地点等事项的便民通告；

（十一）行政机关对公务员、行政机关职员、公办学校教职

工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职工、国有企业领导

的人事、工资、绩效等方面管理的文件；

（十二）财政部门会计核算制度等技术文件及下达的预算、

分配资金、批复项目文件等；

（十三）行业技术标准文件、技术操作规程；

（十四）涉密文件；

（十五）其他不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

和备案办法》第三条规定的文件，均不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。

二、重大行政决策

重大行政决策是指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定职权，

对关系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、社会涉及面广、与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下列事项作出的决定。主要包

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search?word=%E5%9C%B0%E6%96%B9%E4%BA%BA%E6%B0%91%E6%94%BF%E5%BA%9C&fr=iknow_pc_qb_highligh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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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：

（一）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

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二）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；

（三）制定开发利用、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

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四）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；

（五）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

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审查依据：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坚持和加

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发挥

党的领导核心作用，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。作

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科学决策原则，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

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，

尊重客观规律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。作出重

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民主决策原则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，保障

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。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

依法决策原则，严格遵守法定权限，依法履行法定程序，保证决

策内容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等规定。

提示：法律、行政法规对重大决策事项的决策程序另有规定

的，依照其规定。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决策，以及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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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不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。执行上

级机关交办的任务明确、可直接执行的决策部署任务，或者执行

上级机关的紧急命令需要立即作出的决策可以不列入重大行政

决策事项目录。

三、行政协议

行政协议是指市政府及其部门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

服务目标，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后，签订的具有权利

义务内容的协议。

审查依据：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

提示：政府采购合同、劳动合同以及科技、课题合同按国家

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、行

政许可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征收等行政执法决定。重大行政执法决

定包括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案件情况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；

（三）需经听证程序作出决定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。

审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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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18 号）等法

律法规规定及《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

核目录清单》《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》。

提示：重大执法决定审查既包括行政执法决定合法性方面的

内容，也包括行政执法决定适当性方面的内容。具体为：

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合法性。

（二）行政执法的权限是否合法。

（三）行政执法的程序是否合法。

（四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。

（五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依据是否准确，裁量基准运

用是否适当。

（六）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善、规范。

（七）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，需要移送司法机关。


